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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及 

延长执行期和监督执行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作

出（2010）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科技进行重整，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为创智科技

管理人。深圳中院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作出（2010）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创智科技重整程序。《重整计划》

已于 2011 年 6月 3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积极开展了《重整计划》执

行工作，在执行《重整计划》过程中，因五个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被设定质押或

司法冻结无法办理过户，尚存在 5,789,450股创智科技股票无法从出资人账户划

转至重整专用账户，公司依照《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向深圳中院申请延长《重

整计划》的执行期限。深圳中院审查后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作出（2010）深中

法民七重整字第 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2

年 2月 29日。 

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延长之后，创智科技在法院及管理人的支持下，积极与相

关司法机关及权利人协商、沟通，先后解除上述五个股东中的三个股东所持公司

股票之上的司法冻结，并于 2012 年 2 月 2 日将上述三个股东应按《重整计划》

规定比例让渡的 82,700 股股票划转至重整专用账户。延长期内，湖南华创实业

有限公司及湖南创智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的股票仍处于司法冻结及质押冻

结当中，虽经公司多方努力，未能与上述股份权利人长沙银行华厦支行就解除质

押、冻结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故上述两个股东应按比例让渡的合计 5,706,750

股暂无法在本次延长期限内划转至重整专用账户。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于近日向深圳中院提交了再次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

申请。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收到深圳中院于 2 月 24 日作出的（2010）深中

法民七重整字第 6-9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经查明，《重整计划》规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是向确定之债权人清

偿的款项（不包括补充清偿的款项）和股票已转账、预留的现金已划入管理人账

户内、创智科技出资人让渡的股票已划入管理人破产重整专用账户。如非因债务

人原因无法如期执行完毕重整计划的，创智科技可向法院申请延长执行期限，并

根据法院批准的执行期限继续执行。深圳中院认为，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

创智科技可向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并根据法院批准的执行期

限继续执行。由于重整计划的执行涉及创智科技全体股东对其持有的创智科技股

份进行让渡，而目前尚有部分股东所持股份的质押及司法冻结手续尚未解除，完

成权利限制解除工作尚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因此创智科技申请延长重整计划执

行期限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该申请并未改变重整计划的实质内容，重整计

划涉及的大部分股东权益调整已经执行完毕，重整计划仍有执行完毕的希望。为

维护全体债权人及各方权利主体的权益，对创智科技根据《重整计划》提出延长

执行期限的申请，深圳中院予以准许。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2年 5月 31日。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深圳中院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还作出了（2010）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10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创智科技管理人提交的延长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的申

请，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延长《重整计划》执行

的监督期限至 2012 年 5月 31日止。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重整计划执行工作力度，力争在法院批准的延长期限内

完成全部重整计划执行工作内容。董事会将根据执行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3月 1日 


